
 

裝 

訂 

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 函 
地址：10066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 6 號 3～5 樓 

電話：02-23214261 

經辦：邱孟軍         分機：586 

受文者：各簽約金融機構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8年 9 月 2日 

發文字號：（98）規劃字第 6081120 號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為賡續配合政府政策，協助企業度過景氣低迷期，爰延長「提高平均

保證成數」、「調高批次信用保證之標準代位清償率」及「降低信用

保證手續費年費率」等三項措施之辦理期限至 98 年 12 月 31 日。請 

查照惠轉 貴屬各授信單位配合辦理。 

說明：一、依據經濟部 98 年 8 月 28 日經授企字第 09820391050 號函暨本

基金 98 年 8 月 19 日第 12 屆第 4 次董事、監察人聯席會議決

議辦理。 

二、依本基金 98 年 5 月 13 日規劃字第 6064991 號及 98 年 6 月 4 日

規劃字第 6066919 號函，旨揭三項措施（詳如附件）辦理期限

原為至 98 年 9 月 30 日止。 

 

正本：各簽約金融機構  

副本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、中央銀行業務局、中央銀行

金融業務檢查處、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本基金簡易保證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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